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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和判决¹

1993年 11月间,为谈婚姻之事, 钟运娇和同村的郭带发从江西会昌县同去广东省。同月

16日,俩人一同乘车从广东省返回会昌县,车行至福建省武平县东溜路段发生撞车事故,钟运

娇受伤住院, 由郭带发护理。肇事单位补给钟运娇伤残补助费及其他费用共计 6707元,由郭春

江(郭带发之弟)代为领取后转交郭带发,郭带发收款后只付给钟运娇500元,余款未付。为此,

钟运娇向江西省会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余款被郭带发私吞,要求判令其如数返还。被

告辩称,钟运娇的补助款确在其处,已给付 500元,余款未付, 原因是被告为钟运娇住院支付各

种费用 6076. 33元,而钟运娇现时仍住其家并由其照顾钟运娇的生活。因此,钟运娇要求返还

余款无理。

江西会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3 年 11月,钟运娇因婚姻之事,由郭带发带到广东

省。因婚事未谈成,俩人一同乘车返回会昌时,车在福建武平县境内发生撞车事故,致钟运娇受

伤住院, 由郭带发进行护理。后肇事单位赔偿给钟运娇伤残补助费等共计 6707元,由郭带发之

弟郭春江代表钟运娇亲属签名领取, 并转交给郭带发。俩人均未将赔款数额告诉钟运娇。钟运

娇于 1993年 12月 10日出院后,住在郭带发家继续治伤 20天。期间,郭带发付给钟运娇 500

元。后钟运娇得知真情,要求郭带发返还余款。郭带发以应扣除钟运娇受伤后所花费用为理由,

予以推诿。钟运娇为此诉至法院。审理期间,因钟运娇家庭生活困难,无钱治伤,会昌县人民法

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7条的规定,裁定郭带发先行给付未付的余款。郭带

发分两次给付了钟运娇 2810元。会昌县人民法院认为, 钟运娇因车祸致伤所得赔偿款 6707

元,是其合法财产, 理应受法律保护。郭带发在钟运娇受伤后能主动进行护理照料, 此精神可

嘉。但郭带发妄图侵吞钟运娇的赔偿款,是严重的侵权行为。考虑到郭带发护理钟运娇付出了

劳动并支付了部分费用,根据郭带发举证所列各项费用, 认定郭带发为钟运娇支出的各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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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郭带发应得之护理工资共计为 1676. 63元,应当由钟运娇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 92条、第 117条、第 134条第 1款第 4项之规定,会昌县人民法院判决如下:除郭带发

已给付 500元和先于执行所给付 2810元外,郭带发还应返还钟运娇 1720. 37元。

二、本案的审判所提出的问题

本案的判决结果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于: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行为, 可否成立不当得

利?不当得利, 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不当取得利益的人,

应当将其所受之利益返还于受损失的人。民法通则第 92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

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因行为

人行为之不法性可以成立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对于受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

117条规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

折价赔偿。”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均为引起债的发生的根据, 属于法律事实的不同类型。

受案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被告领取原告应得之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金并“妄图侵吞”,是

严重的侵权行为。但是,受案法院却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不当得利的返还)、第 117条(侵权

行为财产返还)和第 134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作出判决, 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金。从本案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来看,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尽管成立侵权

行为而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仍然可以成立不当得利。既然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可以成立

不当得利, 难免会由此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财产返还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竞合。

除此以外, 本案所确认的事实, 还包括被告对原告的无因管理行为(尽管法院在判决中没

有引用民法通则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因为被告的无因管理行为而对原告享有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 和原告对被告的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等其他请求权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法院对之应当如何处理,本案的审理并

不十分清楚, 故而存在疑问。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可以成立不当得利, 并由此可能发生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并

存现象,这已为近现代民法理论所普遍承认。在古罗马法上, 不当得利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制

度,只有具体的返还不当得利的个别之诉, 并以因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为返还不当得利

的核心内容,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并无显著性。继承古罗马法传统的德国民法典、法国民

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旧中国民法典等诸多立法例, 仍然以因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

得利作为规范的重点。但是,不当得利由于并不以给付行为为发生的唯一依据,非因给付行为

同样可以发生不当得利。这一现象日益受到立法者和学理的重视, 在“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之

外发展了“非给付不当得利”的独立形态。非给付不当得利扩大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适用

范围和规范功能,使不当得利制度更加趋于完善, 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º非给付不当得利, 以侵害他人权益而取得之利益为典型。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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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受益、非法出租他人财产而收取租金、占有消费他人之物、侵害他人知

识产权或者人格权而取得收益、侵害他人财产权益而受益等主要表现形式。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 可否成立不当得利? 我国民法理论讨论的并不多。当行为人侵

害他人权益而构成侵权行为时, 侵权行为可否和不当得利并行存在,在理论上始终没有划上一

个完整的句号。我国近年来的民法理论原则上并不主张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相互排斥, »但是

在司法实务上(或者对司法实务有相当影响之观点)却仍然坚持侵权行为排斥不当得利之存

在。这种观点认为,依照不当得利产生的返还请求权,是行为人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产生和适

用的请求权;以违法行为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得利益,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不能成立不

当得利而只能成立侵权行为,受害人能够依照侵权行为返还或者赔偿之理由向致害人提出请

求时,不能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¼ 正是因为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产生的请求权相互排斥

的观点在司法实务界占有相当的地位, 本案的判决对于我国司法实务重新审视不当得利返还

请求权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侵害他人权益和不当得利

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取得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三个要件。侵害

他人权益而使他人受损害, 不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受有利益,所受之利益

或者具有违法性,或者违反权益归属而欠缺继续保有利益的正当性, 构成无法律上的原因, 符

合不当得利之构成要件,应当成立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

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照该条规定的不当得利,

并没有将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之利益排除于不当得利之外,更没有给不当得利之构成规定行

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的“消极要件”。不当得利的本质特征在于,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

原因,而不论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受益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所以,不当得利可以因

为受益人毫无过错的行为(例如受损人为非债清偿)而发生,也可以因为受益人的过错行为(例

如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而发生。侵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当属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内容之一。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不当得利的最初形态为因为给付行为而发生的不当得利,但近现代

各国法律基于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和规范目的创设和发展了非给付不当得利,其典型形态为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这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我国民法通则产生于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 其开放性结构和原则性规定, 应当能够包容和吸纳各

种不同类型的民法制度。充分注意吸收和运用近现代民法关于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的有

益经验,应当为完善我国民法不当得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民法承认侵害他人权益之不

当得利,不仅无害于我国现行之不当得利制度的运用,而且有助于扩展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功

能,改善我国民法理论上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固有歧见,从而对不当得利制度有一个更为全面和

深刻的认识。总之, 依照我国民法,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可以发生不当得利。行为人故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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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或者非可归责于行为人的事由侵害他人权益, 并由此取得利益而造成受害人损失的, 对

受害人而言, 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

受害人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条对行为人更有损害赔偿或者返还财产请求权。

承认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当得利制度对于自己

权益被侵害而受有损失的人可以提供比侵权行为制度更为灵活周到的救济。侵害他人权益而

取得不当利益的, 并非在所有情形下均构成侵权行为;行为人侵害他人权益并不构成侵权行为

时,应否返还其所获得之利益,此为不当得利制度所应当回答的问题。首先,任何人均不能因其

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而获利。英国法院早在1870年的 Jegon v. Vivan一案中,肯定一项名言:

“法院不允许以不法行为获得利益( this court w ill never allow a man to make prof it by a

w rong)”。½ 依照这一观念,侵害他人权益的人, 应当返还其所获得之利益。其次,侵害他人权益

构成侵权行为,受害人若请求损害赔偿,必须以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并造成权利人损害为

前提,在行为人欠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而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受害人显然不能依照民法通则

第 117条请求致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对于权利人之利益的保护并不周全; 事实上,行为

人侵害他人权益纵无过失, 也不应当保护其所获得的利益,这是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不

当得利制度在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之场合,可以对权利人提供周到的补救。最后,不当得利请

求权的功能在于剥夺受益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所取得之全部利益,一方之获利之返还,不以他

方财产上受实际损失为必要。侵害他人权益而取得之利益的返还, 对于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和人

格权而难以证实“损害实际发生”的案件,具有特别显著的补救意义。总之,侵害他人权益,不论

侵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也不论侵害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侵害人对因其侵害

行为所取得之利益,依照不当得利制度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复[ 1985] 53号解释认为, “在侵害商标专用权案件中,被侵权

人可以按其所受的实际损失额请求赔偿。也可以请求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的利润

(指除成本和税金外的所有利润)作为赔偿额。对于以上两种计算方法,被侵权人有选择权。”最

高人民法院法发[ 1992] 3号解释认为, 专利侵权的损失赔偿额可“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

全部利润作为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是:侵权人从每件侵权产品(包括使用他人专利方法生产

的产品)获得的利润乘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所得之积, 即为侵权人所得的全部利润。”上述司

法解释关于“因侵权所获利润”的赔偿,用不当得利返还加以说明, 恐怕更为简捷和妥当。以致

害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作为“损害赔偿额”,只是一种积极的假定(假定权利人所受到

的损害等同于致害人所获得的利润) ,事实上可能违反以损害事实为基础的损害赔偿原则。运

用不当得利返还, 显然可以避免此种解释上的不周。对此,更有学者认为,侵害他人知识产权而

获得利益, 即使侵害人的行为欠缺侵权行为成立的要件而不能成立受害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受益人亦应按照不当得利之原理返还其所受之利益。¾

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 不同于赔偿损害或者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返还财产的责任,它的

目的仅在于纠正受益人不当获得之利益。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不一定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

若受益人更无故意或者过失(何况权利人负有举证责任) ,受益人由此取得并保有该利益,在社

会观念和法律上均不能说符合公平正义。再者,若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并造成他人损害,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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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价值多于损害额, 仅负赔偿损害的责任而能够保有超出损害以外的利益,岂不无助于遏制

受益人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在任何情形下,任何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均不能利用或者侵害

他人的财产或者权益以图自己的利益。总之,不论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如何,“损人而利己,违

反衡平”。基于衡平观念而产生和运作的不当得利制度,在依循法定构成要件的范围内,可以有

效地调节因为侵害他人权益而发生的财产或者权益的归属变动。

事实上, 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成立不当得利应当没有疑问,但是否同时成立侵权行为,则

应当依循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加以判断。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责任,

和不当得利之返还义务,在构成要件和规范目的方面显有不同。在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成立

侵权行为须具备加害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不法性、损害和因果关系等四要件,其目的在于

直接填补相对人所发生的损害。在侵害他人权益之场合,成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较为单纯,

以加害人一方受益、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和致他人损害为要件,不以受益人的主观恶意为要

件,其目的在于返还受益人所受利益,而非填补相对人的损失。所以,致害人因为侵害他人权益

而受有利益的,在判断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时,应当

分别依照其各自的构成要件进行,二者彼此间独立运作而不发生当然的排斥。因侵害他人权益

而受有利益, 致害人同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时,受损人对致害人的受益行

为发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

需要注意的是, 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形极为复杂, 除上述情形外,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是否

发生竞合,法院在审判中应当作具体分析: 1. 成立不当得利而不构成侵权行为的情形。例如,

甲非因过失不知其继承的遗产中的某物非属于被继承人所有,将之出售与他人而获取价金的,

就其所取得的价金利益成立不当得利, 但不构成侵权行为。2. 成立侵权行为而不构成不当得

利的情形。例如, 明知为他人之物而予以处分但未受有利益的,不成立不当得利而仅成立侵权

行为。3. 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均不成立的情形。例如,甲非因过失不知其继承的遗产中的某物

非属于被继承人所有, 将之赠与乙而转移其财产所有权,乙又将该财产转让于善意第三人丙,

该财产的所有人对甲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甲没有受利益)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甲无过错)。

在本案中, 原告因为车祸而应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共计 6707元,被告明知其没有据

为己有的权利或者理由,在代表原告亲属签名领取后,以其为原告受伤后支出费用为由,予以

推诿而拒不给付原告。被告的行为构成侵害原告之合法权益,构成侵权行为无疑。被告依照民

法通则第 117条, 应当向原告承担返还财产(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或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同时,被告侵占原告应当取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而受有 6707元的利益, 因其行为违反法

律而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继续保有该利益,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的规定,向原告承担

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对此,受案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 92条、第 117条、第 134条第 1款第 4

项之规定,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其受领的财产。受案法院判决的依据认为,本案原告对被告的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财产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

四、竞合状态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原则上, 对发生竞合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和民法上的其他请求权,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请

求权竞合,是指同一权利人对于同一义务人,就同一标的发生数个请求权的情形。在发生请求

权竞合时,各请求权在性质上彼此独立,不相关联。在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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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时, 因其权利性质之不同以及适用诉讼时效期间之差异,在请

求权行使的问题上,对权利人而言,存在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不妨允许权利人择其有

利的请求权加以行使。¿ 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在目的和构成要件上, 不尽相同,但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不妨使两种请求权并存,允

许当事人择一行使。德国的判例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辅助性的请求权,可以与其他请

求权并存而同时行使。À 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

合,在行使的效果上会发生重合(如填补相对人的损害) ,以至于二者具有相斥属性, 不能保证

受害人可以无条件地行使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

这个意义上, 当事人选择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其利益获得满足时,其他请求权归于消

灭,否则,当事人仍然可以行使其他请求权。Á 这就是说, 当事人选择不当得利返还作为请求权

基础的,其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并不当然归于消灭,在不当得利返还不足以

填补受害人损失之情形下, 受害人还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填补其损害。

当事人选择适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直接与案件的处理结果相关。以侵权行为作为请求权

基础的,其构成要件特别强调加害人行为的违法性、加害人的主观恶意程度、损害的发生程度,

并以此决定加害人应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而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其构成

要件以加害人因侵害行为而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为特别,目的在于迫使加害人返还其所受

的利益,若加害人没有受益或者所受利益不存在的, 无不当得利返还之问题。虽然不当得利返

还的目的不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 而在于要求受益之加害人返还其所受的利益,但是不当得

利返还在效果上可以起填补受害人损害或者恢复受害人对原物的占有或所有利益的作用, 因

此,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时,仅就损害赔偿

或者返还财产而言,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当得利返还以实现其填补损害或者返还财产的目的,这

在加害人取得之利益多于受害人的损害或者受害人难以证明损害程度而加害人的受益甚为明

显的情形下, 意义尤为显著。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

发生竞合时, 若原告选择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返还,无需原告承担证明被告主观有过错及其行为

违法的举证责任, 优于主张因为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请求权,对原告甚为有利。法院在处理不当

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竞合的案件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

选择。当事人对请求权基础没有作出选择时,法院可以通过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具体

因素,选择适用侵权行为或者不当得利制度。

在本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 并没有明确提出以不当得利

返还为依据, 法院查明被告之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并未明示被告应当负不当得利返还义

务,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条和第 134条作出判决。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 117条和第134条

判决被告承担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属于侵权行为制度的范畴。原告因为被告

承担返还财产的侵权责任, 其受损害的利益已经得到弥补, 其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对被告享

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归于消灭,因此,受案法院不能再引用民法通则第 92条作为判决的

依据。已如上述,原告对于请求被告返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并未明示其请求权基础,受案法

院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返还财产,并非唯一和绝对的选择, 受案法院可以依照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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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依照本案的具体情形,受案法院基于特定目

的,例如原告应当偿还被告无因管理所支出的费用而有必要运用抵销手段时,在适用不当得利

返还不损害原告的利益的情形下,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应得之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金。若原告因为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其受损害的利益已经得到弥补,其依照民法通

则第 117条对被告享有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者财产返还请求权归于消灭, 法院不能再引用

民法通则第 117条和第 134条作为判决的依据。

在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情形下,若发生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竞合,原告没有对请求权基

础作出选择, 仅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财产的, 法院可以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侵权

责任,或者依照不当得利制度判决被告返还不当得利。不当利得制度的功能,在于要求受益人

返还不当取得的利益, 对受益人不起任何积极的教育或者惩戒作用,即使受益人取得不当利益

在主观上有过错以及行为具有违法性, 受益人也仅以其不当取得之利益为限,承担返还义务,

对于受损人利益的维护欠缺周密。侵权行为制度不考虑致害人是否受益以及受益的程度,而着

重考虑致害人的主观过错、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受害人的损害或者利益丧失程度,并要求致害人

对其行为造成的全部后果负责, 对因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适用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害的救济,

有助于突出侵权行为制度对致害人行为的违法性的制裁功能。所以,发生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

竞合时,原告没有对请求权基础作出选择,仅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财产的, 法院依照侵权行

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一定程度上更为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法院依照侵

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已如上述,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总之,本案的受案

法院同时引用民法通则第 92条、第 117条和第 134条作为判决的依据,有承认不当得利返还

请求权和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或财产返还请求权可以竞合的积极意义, 但在个案的法律适用方

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妥。

五、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的抵销

二人互负同种类的债务,且债务已届清偿期时, 当事人可以在等额范围内予以抵销。抵销

为消灭债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可以方便当事人履行债务, 另一方面可以对无力清偿债务的债务

人之相对人的利益提供救济。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在给付标的种类相同,例如给付

标的为金钱利益, 并在等额范围内,可以抵销。受益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取得利益,应当向受损

人返还不当取得之利益;但是, 受益人对受损人为无因管理而支出费用的,对受损人享有无因

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于此情形,受益人可以依照抵销的规定,以其不当得利返还义务抵销受

损人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责任。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为金钱债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并非均为金钱债权,所以,因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而发生之请求权, 适用抵销的情形以给付

金钱者为限。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对他人事务予以管理

或者提供服务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必须满足两个要件: ( 1)管理人以他人利益之谋取而管理

他人事务; ( 2)管理人没有管理他人事务的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我国民法通则第 93条规定: “没

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

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 132条规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的可以要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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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 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

际损失。”总之,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为两项独立的制度,具有各不相同的构成要件, 各自发挥

自己的不同功用并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人对于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因为

在管理其事务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或者受到的损失,应当依照无因管理制度偿还不当得利的

受益人。

在本案中,受案法院认定被告在原告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后能主动进行护理照料,此精神可

嘉;被告护理原告付出了劳动并支付了部分费用,被告为原告支出的各种费用及被告应得之护

理工资共计 1676. 63元,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告和被告之间为同乡关系,原告因为交通事故受

伤后,被告对其住院治疗和出院后的养伤,并没有法律上或者合同约定上照顾护理的义务, 是

一种自动为他人利益管理其事务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bk被告有权要求原告偿付被告为其治

疗而支付的各项护理费用以及被告因为护理行为而应得之护理工资。受案法院作出的上述认

定,不仅依据被告护理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义务这样的基本事实,而且直接源于

民法通则第 93条规定之无因管理制度。可惜, 受案法院没有明示被告对原告享有的无因管理

费用偿还请求权, 更没有引用民法通则第 93条作为判案的依据。对于本案所涉及之无因管理

费用的偿还,受案法院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3条的规定,判决原告向被告偿付无因管理费用

1676. 63元。

依照本案的受案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为 3397

元。被告代原告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为 6707元, 本应在领取后全部给付原告; 但是,被

告在诉讼前仅向原告给付了 500元, 在诉讼期间因为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又分二次向原告给

付了 2810元,先后已向原告给付了 3310元。原告因为交通事故而应得之损害赔偿金为 6707

元,因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发生的实际损失为 3397元。同时,被告因其侵权行为而实际受有之利

益,亦为 3397元。所以,受案法院不论以民法通则第 92条抑或第 117条之规定为依据,均应当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元。本案被告应当给付原告 3397元,为金钱债务;若原告对被告亦

负已到清偿期的金钱债务, 例如无因管理费用的偿还义务, 被告在履行给付义务时, 可否主张

抵销?

抵销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互负同种类债务的情形。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为侵权行为所

发生的债务, 致害人不得主张与受害人对其负担的给付标的相同的债务为抵销。bl 本案中, 原

告对于被告的无因管理行为,负有给付 1676. 63元的责任。若受案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117条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元,则被告所负担的给付责任为侵权责任, 不得主张抵销原告对其

负担的 1676. 63元的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责任。在此情形下,除非原告主动提出抵销,法院应当

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元, 原告向被告给付 1676. 63 元, 不得径行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1720. 37元。与之不同, 若受案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3397元,则被

告所负担的给付责任为不当得利返还义务, 可以主张抵销原告对其负担的 1676. 63元的无因

管理费用偿还责任。在此情形下,受案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 1720. 37元。本案的判决

结果与后一种情形一致,但法院引用的法律条文并不十分妥当,理由亦不十分清楚。

本案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其领取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并没有明确提出以不当得利返还

为依据,法院查明被告之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 就其给付 3397元的责任,可以依照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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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17条和第 134条作出判决,也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第 92条作出判决,但不能同时引用民

法通则第 117条和第 92条作为判决依据, 理由已如上述。法院依照不当得利制度判决被告返

还 3397元对原告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也可以顺利通过抵销实现原告和被告间给付义务的简

化。相反,法院依照侵权行为制度判决被告返还 3397元,并没有给原告带来额外利益,除非原

告主动提出抵销, 法院不得依照被告请求或者径行判决适用抵销, 这将增加原告和被告间履行

相互给付义务的负担, 恐怕有所不妥。本案的判决结果,要求被告向原告给付1720. 37元,实际

为原告和被告间互负金钱债务进行抵销的结果,受案法院在判决时应当予以说明。受案法院基

于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可以相互抵销的原则, 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 92 条和第 93条的规

定,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 1720. 37元。

六、结　论

本案的判决肯定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上的存在, 对于我国司法实务重新

审视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侵

害他人权益而获得利益,不论是否成立侵权行为,均有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 若成立侵权行为,

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返还财产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在请求权发

生竞合时,受害人可以选择请求受益人返还利益的权利基础, 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请求权基

础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没有选择请求权基础的财产返还, 法院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行为或者不当

得利制度予以处理。若侵害他人权益而获益的受益人,对受害人更有无因管理费用偿还请求权

时,法院可以判决等额抵销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基于上述考虑并就本案的具体情形而

言,受案法院在实体法的适用方面,应当以民法通则第 92条和第 93条的规定作为本案判决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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